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博士班、碩士班、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班
延長修業暨休學申請檢核表



      學年度第      學期   姓名：                    學號：                 
班別：□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班  年級：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1、 □延長修業申請書
□已檢附
           (本次申請  學年度  學期延長修業，本次為第  次申請)至多4次
□未檢附
二、 □休學申請書
□已檢附
           (本次申請  學年度  學期休學，本次為第  次申請)   至多4次
□未檢附

三、延長修業(休學)相關證明文件 □已檢附
                              □未檢附
	說明
	




四、畢業要求執行進度(學術點數通過情形等) □已檢附
                                           □未檢附
	說明
	




五、論文進度說明與規劃(包含已完成的部分以及預定完成的時程表)
	說明
	




六、論文進度對照表(第2次(含)以上申請者需填寫)
	前次進度
	本次進度

	
	



學生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備註說明：
一、申請延長修業年限，應符合學則第63條規定：碩士班修業期限以1至4年為限；博士班修業期限以2至7年為限。學生因持續在職（每年持續任職至少6個月以上），致未能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應檢附歷年在職證明文件（含提出申請時仍在職），經核定後，得酌予延長其修業年限，最多以2年為限。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延長修業年限以2年為限。
學生加修雙主修，如修畢原系所學位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加修系所學位學程科目與學分者，延長修業年限至多1年。
[bookmark: _GoBack]學生因懷孕、分娩及撫育3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年限，並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依個案情況核定。
二、上述條件皆未符，則因其他正當事由致未能於修業期限內畢業者，應具體敘明原因、目的及修業期程規劃，並經系所學程會議審核通過。
三、依本校學則第33條有關學生休學，得以學期或學年為期。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含勒令休學)，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要再申請休學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專案簽准後，至多得再延長二學年。
四、非本校認定之一般項目，暨因其他正當事由等特殊情況，需申請專案延長修業或休學者，得填具此檢核表並檢附相關證明，向本所專案申請，並以延長4次(4學期)為限，延長修業及休學分開計算，申請期程及認定皆依本校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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